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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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报告全文第八节·一·（一）·

２

·（

３

）·［

２

］项 “主要客户情况” 中

ＩＴＯＣＨＵ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ＵＳＡ ＬＬＣ

是

ＩＴＯＣＨＵ

商事株式会社的下属公司，

ＩＴＯＣＨＵ

商事株式

会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对公司关联方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注资后，成为公司关联

方。因公司工作失误，年度报告未将

ＩＴＯＣＨＵ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ＵＳＡ ＬＬＣ

作为关联方进行披露，

但双方发生的交易已作为关联交易在年度报告第十节·四·

３

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

交易”中进行充分披露。现更正披露如下：

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一·（一）·

２

·（

３

）·［

２

］项

原披露为：

主要客户情况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总额为

２５

，

８３６

万元，占销售总量的

４０．３３％

。

单位：元

客户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占公司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

％

）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

，

５１７

，

４１９．７２ １８．０３

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

５４

，

８６３

，

８１５．２９ ８．５７

ＳＵＭＩＫＩＮ ４５

，

４１５

，

１４９．１６ ７．０９

日本

ＩＴＯＣＨＵ ２１

，

６１４

，

９９２．５４ ３．３７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９５１

，

４１４．４４ ３．２７

合计

２５８

，

３６２

，

７９１．１５ ４０．３３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没有对单个供应商采购额超过采购总额达

３０％

的情形。 公司前五名

客户也没有对单个客户销售收入超过销售收入总额达

３０％

的情形。 公司前五名客户中山东

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现更正为：

主要客户情况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总额为

２５

，

８３６

万元，占销售总量的

４０．３３％

。

单位：元

客户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占公司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

％

）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

，

５１７

，

４１９．７２ １８．０３

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

５４

，

８６３

，

８１５．２９ ８．５７

ＳＵＭＩＫＩＮ ４５

，

４１５

，

１４９．１６ ７．０９

ＩＴＯＣＨＵ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ＵＳＡ ＬＬＣ ２１

，

６１４

，

９９２．５４ ３．３７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９５１

，

４１４．４４ ３．２７

合计

２５８

，

３６２

，

７９１．１５ ４０．３３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没有对单个供应商采购额超过采购总额达

３０％

的情形。 公司前五名

客户也没有对单个客户销售收入超过销售收入总额达

３０％

的情形。 公司前五名客户中山东

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ＩＴＯＣＨＵ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ＵＳＡ ＬＬＣ

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公司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

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

量。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Ａ

股简称： 广汽集团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１２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召开及股东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广州市环市东路广州花园酒店三楼菊花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１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１０

外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

，

３８２

，

０２９

，

７４１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３

，

９９９

，

４０７

，

７６３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１

，

３８４

，

６２１

，

９７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８３．６４％

（三）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

方式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房有先生主持会议。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１４

人，出席

１１

人，董事黎

暾、独立董事项兵、李正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黄志勇

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审计机

构等相关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赞成

（

股

）

（

比例

％

）

反对

（

股

）

（

比例

％

）

弃权

（

股

）

（

比例

％

）

是否

通过

（

一

）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

３８２

，

０２９

，

７４１

（

１０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

３８２

，

０２９

，

７４１

（

１０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议案

５

，

３８２

，

０２９

，

７４１

（

１０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

３８２

，

０２９

，

７４１

（

１０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５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５

，

３７９

，

５９９

，

２８１

（

９９．９５５％

）

６９１

，

６８６

（

０．０１３％

）

１

，

７３８７７４

（

０．０３２％

）

通过

６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１

）

张房有

５

，

３６６

，

５９４

，

６７８

（

９９．７１％

）

１４

，

５５９

，

０６３

（

０．２７％

）

８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２％

）

通过

（

２

）

曾庆洪

５

，

３７０

，

５５６

，

７８８

（

９９．７９％

）

１１

，

４７２

，

９５３

（

０．２１％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３

）

袁仲荣

５

，

３６７

，

４７０

，

６７８

（

９９．７３％

）

１４

，

５５９

，

０６３

（

０．２７％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４

）

卢飒

５

，

３６９

，

１４２

，

６７８

（

９９．７６％

）

１２

，

８８７

，

０６３

（

０．２４％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５

）

付守杰

５

，

３６７

，

４７０

，

６７８

（

９９．７３％

）

１４

，

５５９

，

０６３

（

０．２７％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６

）

刘辉联

５

，

３６７

，

４７０

，

６７８

（

９９．７３％

）

１４

，

５５９

，

０６３

（

０．２７％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７

）

魏筱琴

５

，

３６７

，

４７０

，

６７８

（

９９．７３％

）

１４

，

５５９

，

０６３

（

０．２７％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８

）

黎暾

５

，

３６７

，

４７０

，

６７８

（

９９．７３％

）

１４

，

５５９

，

０６３

（

０．２７％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９

）

李平一

５

，

３６７

，

４７０

，

６７８

（

９９．７３％

）

１４

，

５５９

，

０６３

（

０．２７％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１０

）

丁宏祥

５

，

３６７

，

４７０

，

６７８

（

９９．７３％

）

１４

，

５５９

，

０６３

（

０．２７％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１１

）

吴诰珪

５

，

３８１

，

９５５

，

７４１

（

９９．９９％

）

７４

，

０００

（

０

，

０１％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１２

）

马国华

５

，

３７７

，

１８２

，

９２８

（

９９．９１％

）

４

，

８４６

，

８１３

（

０．０９％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１３

）

项兵

５

，

３４０

，

７１５

，

５５０

（

９９．２３％

）

４１

，

３１４

，

１９１

（

０．７７％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１４

）

罗裕群

５

，

３８１

，

９５５

，

７４１

（

９９．９９％

）

７４

，

０００

（

０

，

０１％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１５

）

李正希

５

，

３８１

，

９５５

，

７４１

（

９９．９９％

）

７４

，

０００

（

０

，

０１％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７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１

）

高符生

５

，

３７５

，

８８１

，

３４９

（

９９．８５％

）

８

，

１４８

，

３９２

（

０．１５％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２

）

黄志勇

５

，

３８０

，

２８３

，

７４１

（

９９．９７％

）

１

，

７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３％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３

）

何源

５

，

３８０

，

２８３

，

７４１

（

９９．９７％

）

１

，

７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３％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

二

）

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授权董事会发行额外

Ｈ

股一

般授权的议案

４

，

１８８

，

９２９

，

６８０

（

７７．８３％

）

１

，

１９３

，

１００

，

０６１

（

２２．１７％

）

０

（

０．００％

）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律师、谢发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该所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Ａ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１３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在广

州市环市东路广州花园酒店三楼玉兰厅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５

名，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１２

名，董事黎暾、独立董事项兵、李正希因工作原因请假，分别授权委托卢飒董事、马国华董事、吴

诰珪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会议文件，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张

房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

曾庆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具体如下：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张房有、曾庆洪、袁仲荣、付守杰、吴诰珪、项兵；其中张房有

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２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丁宏祥、吴诰珪、李正希；其中吴诰珪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

任委员；

３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李平一、李正希、马国华；其中李正希为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４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罗裕群、项 兵、马国华；其中罗裕群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

任委员。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聘任曾庆洪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聘任卢飒女士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聘任

袁仲荣、李少、黄向东、吴松、蒋平、姚一鸣、冯兴亚、刘伟、区永坚、陈茂善为副总经理，聘任王丹

为财务负责人。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经费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制订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直接收购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广州

汽车集团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５８９

，

０５９

，

１５１．７９

元为转让价

格，由公司直接收购广州骏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广州汽车集团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直接收购全资子公司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同

意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评估的评估净资产为转让价格的基

础，以人民币

１６９

，

９９８．２９

万元的价格，由公司直接收购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汽

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审议结果：同意

１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广汽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１４

Ｈ

股证券：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

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１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四）在广州市环市东路广州花园酒店三楼会议厅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

实到

４

名，黄志勇监事因工作原因请假，授权高符生监事会主席代表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会议文

件。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高符生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选举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选举高符生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24

2012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2-26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2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完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

-2012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

15

：

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4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同时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流通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

、出席会议对象：

（

1

）截止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

3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现场会议地点设在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议题

（一）审议的议案

1

、审议关于《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2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相关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本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其他内容，以及

2012

年

6

月

13

日当天披露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所有文件。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 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

加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及参加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1

、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2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证

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

书、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二）登记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至

6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8

：

30-11

：

30

，下

午

13

：

30-17

：

00

）。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联系地址：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南侧本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750400

联系电话：

0951-4038950-8934

传 真：

0951-4519290

联 系 人：陈晓非 徐金叶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

360982

投票简称：中绒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2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一，

2.00

代表

议案二。每一议案应以相应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

表示对以下一至二项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一

《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１．００

二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００

（

3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6

）投票举例

如本公司某股东对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９８２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

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

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2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

、 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

15

：

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1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3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网络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的一项或两项

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已投票表决的表决意见为

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

后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的一项或两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5

、投票结果查询。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

互联网投票的， 投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点后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点击

"

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的结果。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投票系统如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

当日通知进行。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参加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一、会议通知中列明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股东回报规

划

》

的议案

二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二、若会议有需要股东表决的事项而本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表决权。

三、若受托人认为本人授权不明晰，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相关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2012

年

6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700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2012－04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分别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2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10

：

30

在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8

号江南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曹克波先

生主持。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4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14904835

股，占公司

总股本

309043600

股的

37.18％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2012

年

6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会议决定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分别通过《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对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分别选举曹克波先生、曹明芳先生、姚伟先生、刘志庆先生、

马丽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刘志庆先生、马丽英女士为独立董事。在召开本次

会议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

五人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自

2012

年

6

月

21

日起生效，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1

非独立董事选举

（

1

）选举曹克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4904835

股，大会表决通过该议案；

（

2

）选举曹明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4904835

股，大会表决通过该议案；

（

3

）选举姚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4904835

股，大会表决通过该议案；

1.2

独立董事选举

（

1

）选举刘志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4904835

股，大会表决通过该议案；

（

2

）选举马丽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4904835

股，大会表决通过该议案；

以上董事、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12

年

6

月

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9

）。

2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朱晓东先生、袁彐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周曹兴先生、钱志芬女士共同组成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自

2012

年

6

月

21

日起生效，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选举朱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4904835

股，大会表决通过该议案；

（

2

）选举袁彐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4904835

股，大会表决通过该议案；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

2012

年

6

月

5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披露的《七届监事会第十七（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2

）。

3

、审议《关于制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9048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4

、审议《关于公司预计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9048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潘岩平律师、王华崇律师

3．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和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700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2012－043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分别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并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发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1

）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

：

30

在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8

号江南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

（

2

） 公司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1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0

日

15

：

00－2012

年

6

月

21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4

、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5

人， 代表股份

20,569,

602

股，占公司总股本

309,043,600

股的

6.66％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3,213,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09,043,600

股的

1.0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53

人，代表股份

17,356,202

股，占公司总股本

309,043,600

股的

5.62％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2012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会议决定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分别通过《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对《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

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

5,703,5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7.73％

；

反对

14,866,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2.27％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未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潘岩平律师、王华崇律师

3．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和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700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2012-044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

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书面和电话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在公司江南商务

大厦

6

楼会议室召开

,

应到会董事

5

名

,

实到会董事

5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全体董事一致选举董事曹克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长，董事曹明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董事长曹克波先生和副董事长曹明芳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站上的《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2-029

）。

表决结果：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其会议召集人的议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的委员及各委员会会议召集人，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候选人：刘志庆先生、马丽英女士、曹克波先生，其中刘志庆先生为会议

召集人；

（二）提名委员会候选人：马丽英女士、刘志庆先生、姚伟先生，其中马丽英女士为会议召

集人；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候选人：刘志庆先生、马丽英女士、曹克波先生，其中刘志庆先生

为会议召集人；

（四）战略委员会候选人：曹明芳先生、刘志庆先生、马丽英女士，其中曹明芳先生为会议

召集人。

以上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相关人员的个人简历详见

2012

年

6

月

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2-029

）。

表决结果：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经理层任期届满，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公司决定聘任

曹克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单陈燕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钱建芬女士为公司财务

总监，相关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受聘人员简历及工作履历进行了严格审核，一致认为：受聘人员具备相关专

业知识和决策管理能力，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等要求，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对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和决策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2

日

附件：曹克波：男，

1969

年

5

月出生，清华大学

EMBA,

曾接受德国马堡大学工商管理培

训。曾任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代表、国际业务部经理。现兼任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钱建芬：财务负责人，女，

1967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江南模具塑化有限公司财务部

经理、江苏卓高门窗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江南庆玛曼模塑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单陈燕：董事会秘书，女，

1979

年

8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模塑科技董秘办证券事务代

表，自

2009

年

12

月起担任模塑科技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000700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2012-046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

"

本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书面和电话的方式发出通知，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在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

召开。应到会监事

4

名，实到会监事

4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一致推选朱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召集人。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22

日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贵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相

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

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资格

1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2012

年

6

月

5

日，贵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

6

月

6

日，贵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2

年

6

月

14

日，贵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上述会议通知中除载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人、股东

与会方式等事项外，还提供了网络投票方式，载明了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

程序等内容。

经查，贵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刊登了会议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6

月

20

日

-2012

年

6

月

21

日，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1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0

日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21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经查，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

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3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

：

30

在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8

号商务大厦六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

本次会议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律师认为：贵公司

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出席对象、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等

相关事项，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本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

255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20,569,6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6.66%

。其

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2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3,

213,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交所信息网络有限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根据深交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53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17,356,2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5.62%

。

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证书，本律师认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代理人

)

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

表决权。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贵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记名

投票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经审议如

下议案未获得通过：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交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

统计数，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不存

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

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王 凡 潘岩平

王华崇

201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2-026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收到公司董事、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潮钿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陈潮钿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等相关职务，不

再在公司任职。上述董事辞职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

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为保证公司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公司董事会未选举、聘任新的董事长、总经理之前，暂

由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超华先生代为主持全面工作。 公司将尽快完成上述职务的补选和相关

后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陈潮钿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收到公司

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潮钿先生的辞职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

[2001]10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辞职

事项，在了解有关情况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经核查，陈潮钿先生是由于个人工作变动原因辞去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等相关职务，

其离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

二、陈潮钿先生的辞职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独立董事签名：

许守泽： 陈潮雄： 徐宗玲：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